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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598           股票简称：中国外运             编号：临 2023-033 号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被担保人为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外运华中有限公司（简称“外运华中”）。本次担保

不属于关联担保。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为外运华中向上海期货交易所

（简称 “上期所”）开展氧化铝和丁二烯橡胶期货交割仓库业务提供担保，包括为外运华中

氧化铝和丁二烯橡胶期货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务提供无固定金额的资质类担

保，承担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本次担保前，公司向外运华中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45

亿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外运华中从2016年起开拓期货指定交割库业务，目前该项业务稳步开展。近期，外运华中

获上期所同意，成为氧化铝和丁二烯橡胶期货交割仓库，并与上期所签署了相关业务合作协议，

库容分别为10万吨和8万吨。根据需要，本公司分别就外运华中的氧化铝和丁二烯橡胶期货交

割仓库业务向上期所出具了《担保函》，对外运华中在上期所开展氧化铝和丁二烯橡胶期货商

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合作协议约定的义

务、违约责任、损害赔偿责任以及上期所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如诉讼费、律师费、生效法律文

书延迟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等，且无论是单独、共同或与任何其他主体连带承担，无论是实际

还是或有，也无论是作为本金、担保或以其他何种形式存在），承担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

责任；如外运华中违反了合作协议的约定或造成上期所、上期所会员及其客户或期货市场其他

参与者损失的，上期所有权直接向本公司追索，本公司保证在接到上期所书面追索通知后十五

日内履行连带保证责任等。担保期覆盖合作协议的存续期间以及存续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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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包含合作协议规定的自动续期的期间）。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3年度担保

预计情况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外运华中的期货交割仓库业务提供无固定金额的担

保，有效期至公司下一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新的担保计划之日止。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1

日披露的《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名称：中国外运华中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456721192 

3. 成立时间：2002年12月9日  

4. 注册地：山东省青岛市河南路5号 

5. 主要办公地点：山东省青岛市河南路5号  

6. 法定代表人：王理俊 

7. 注册资本：64,533.99万元人民币  

8.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无船承运业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船

舶代理；国内船舶代理；矿物洗选加工分支机构经营；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

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陆路国

际货物运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货物运输；快递服务；道路货物运输（含危险货物）

分支机构经营；报关业务；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9. 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22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3 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616,342,875.68 6,690,993,726.93 

负债总额 4,617,348,160.44 4,523,895,946.63 

净资产 1,998,994,715.24 2,167,097,780.30 

项目 2022 年度（经审计） 2023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000,549,460.91 2,870,700,992.37 

净利润 312,008,957.81 167,637,609.41 

10. 股权关系：公司合计持有中国外运华中有限公司100%股权。 

三、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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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为外运华中提供担保的范围为：对外运华中在上期所开展氧化铝和丁二烯橡胶期

货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合作协议约定

的义务、违约责任、损害赔偿责任以及上期所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如诉讼费、律师费、生效法

律文书延迟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等，且无论是单独、共同或与任何其他主体连带承担，无论是

实际还是或有，也无论是作为本金、担保或以其他何种形式存在），承担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

保证责任，为无固定金额担保。 

担保期覆盖合作协议的存续期间以及存续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存续期包含合作协议规定的

自动续期的期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外运华中提供担保主要为满足其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和长

远发展。董事会判断外运华中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外运华中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资信状况、现金流向及财务变化等情况能够及时掌握，担保风

险可控。综上，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有效期至

公司下一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新的担保计划之日止。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

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担保风险可控，

上述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担保事项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约118.74亿元人民币、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约65.53亿元人民币、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提供的担保总额约8.46亿元人民币，上述数额分别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32.21%、17.77%及2.29%。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